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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
（2017 年 8 月 17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激励广大学生刻苦学习，积极进取，奋发成

才，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 41 号），依据《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章程》和学校实际情

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取得正式学籍的学生。

第三条 奖励方式包括：授予荣誉称号、通报表彰和颁发荣誉证书等。

第二章 评选条件

第四条 优秀学生选条件

1.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一致。热爱学校，关心集体，团结同学，尊敬师长，文明礼貌，遵守社会

公德和校纪校规，作风正派。

2.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刻苦努力，成绩优良，本学年所修课程首次考核均

合格。

3.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和体育锻炼，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有良好的卫生习

惯和健康的身心素质。本学年内未受到校规校纪的处分。

4.综合测评成绩列班级前 30%。

第五条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

1.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拥护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热爱学校，关心集体，

团结同学，尊敬师长，文明礼貌，遵守社会公德和校纪校规，作风正派。

2.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刻苦努力，成绩优良，本学年所修课程首次考核均

合格。

3.担任学生干部满六个月以上，并能以身作则，工作积极主动、富有成效，在同

学中享有较高威信。

4.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和体育锻炼，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有良好的卫生习

惯和健康的身心素质。本学年内未受到校规校纪的处分。

5.综合测评成绩列班级前 50％。

第六条 先进班集体评选条件：

1.全班学生都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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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章制度。

2.班级组织机构健全，班干部能以身作则，团结协作、责任心强，工作有计划、

有记录、有总结，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3.全班学生积极上进，认真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活动，每次出勤率在

90％以上，班风良好；

4.全班学生学习勤奋，学风严谨，课堂秩序良好，课堂出勤率达到 90％以上，班

风良好；

5.同学之间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全班学生学习成绩不及格人数不超过

本班人数的 15％；

6.学年内班级无考试作弊等严重违纪现象；

7.同学间团结友爱，彼此尊重，互相帮助，关系融洽；

8.经常开展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集体活动，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活

动。

9.宿舍、晚自习等各项检查评比成绩列学校、学院前茅。

第三章 评选办法

第七条 优秀学生评选办法

1.优秀学生按照评选条件进行班级民主评议，投票评选产生，比例不超过班级总

人数的 10％。

2.优秀学生的评选工作由各学院负责组织。评选结果公示 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

报学生工作处审核，分管校领导批准。

第八条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

1.优秀学生干部在全体班干部内按照评选条件进行班级民主评议，投票评选产

生，原则上每班 1名。

2.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工作由各学院组织，评选结果公示 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

报学生工作处审核，分管校领导批准。

第九条 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

1.按照评选条件，由各班写出总结材料，在学院内交流，各学院按班级总数 15％

的比例评选。评选结果公示 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学生工作处审核，分管校领导批

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每学年评定一次，在新学年开学

后一个月内进行。

第十一条 以上各项评选工作均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按照民主、公开、

公正的原则进行，宁缺勿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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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获得优秀学生称号者，可参加省级优秀学生的评选；获得优秀学生干

部称号者，可参加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获得先进班集体的班级经学生工作处批

准后可适当增加先进个人评选比例，可参加省级先进班集体的评选。

第十三条 学校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学生个人获奖情况计入学生档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